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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理工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

兰理工发〔2014〕262号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和效益，科学配置

资源，推进资源开放共享，依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

办法》和《兰州理工大学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管理暂行办法》，

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大型仪器设备是指学校投入经费购置的单台（套）原

值在20万元（含）以上用于教学、科研的仪器设备。

第三条 大型仪器设备必须向校内师生的教学、科研全面开

放共享，在满足学校服务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校外开放，提高设备

收益。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采取“重点试行，逐步推进”的原

则，经学校审定后列入开放共享范围。

第四条 学校建立全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平台，将开

放共享仪器设备的名称、型号、规格、功能、用途等技术参数信

息对校内外及时发布，在平台上实现实验预约、交费转账、开出

实验报告、记载实验记录、统计实验机时等事宜。

第二章 组织管理

第五条 学校在主管校长的统一领导下，实验室管理处负责

统筹和协调全校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共享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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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学院在分管实验室院长的统一领导下，负责组织实

施本院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共享工作，实验室配备专职（兼职）

管理人员按照《兰州理工大学实验室专职人员岗位职责》具体管

理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共享工作。

第七条 学院建立健全大型仪器设备运行、维护和开放服务规

范；建立开放服务记录档案，加强监督检查；及时准确地发布开

放共享信息，按照规范认真开展实验和测试，保证实验质量和测

试结果。

第三章 开放管理

第八条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服务采取网上预约，分管院

长审批制，预约按照优先校内，先预约先做的原则依照预约内容

开展服务。学校对面向校内科研或为校外提供服务的大型仪器设

备开放共享全面实行有偿服务，逐步实现以机养机。

第九条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有偿服务要科学定价、统一

收费。在收费标准方面，国家主管部门有统一定价的，执行国家

标准；没有统一定价的，由学院参照市场价格拟定收费标准，收

费标准经学校收费管理、监督小组审核备案后执行并上网公布。

一般情况下对校外服务收费标准上浮20%。

第十条 学院开放共享服务收费一律上缴学校，严格执行收

支两条线制度。校内用户收费实行内部转账，校外用户收费按学

校有关财务制度执行。学院加强收费管理，制定细则，杜绝机组

人员干私活和私自收费，如有违反，依据学校和国家有关财经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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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严肃处理，情节严重者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十一条 对校外开放服务收费分配按学校有关财务制度执

行，校内开放收费全额返还学院。分配给学院的经费原则上80%

用于设备日常运行、设备维修和人员培训等，20%用于设备机组人

员的加班补助等。经费具体使用办法由各学院负责制定，经学校

审核后组织实施。

第十二条 大型仪器设备均应面向全校大学生创新实验教学

开放，由学院负责围绕大型仪器设备功能开发适合全校大学生创

新的实验教学项目，开放实验的学生学分、教师工作量等遵照学

校《兰州理工大学大学生创新教育计划实施意见》实施。

第四章 绩效考核

第十三条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服务实行年度绩效考核

制。在学校的统一领导下，采取学院自评与学校考评相结合的办

法，每年底进行全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考核工作。

第十四条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服务实行“年度总利用率

和实际运行机时数相结合的双指标综合考核制”。

1、年度总利用率

年度总利用率（%）=年利用总额÷总利用定额×100%。

其中：

年度利用总额（元）=年度科研利用总额+年度教学利用总额

年度科研利用总额为年度内学院所有大型仪器设备面向科研

服务收取费用的总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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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教学利用总额=[（年度人学时总数÷学时学分当量值（16

学时））×学分单价]。

2、年度实际运行机时

年度实际机时（机时/年）=年度利用总额（元）÷工时单价

（元/时）。

其中：工时单价（元/时）依据第九条学校有关设备收费备案

标准执行；机时统计以现场抽查和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在

线预约纪录统计为依据。

第十五条 大型仪器设备年度总利用定额按设备原值确定收

费总值，50 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年度定额收费为设备原值的

0.5%，50万（含）元以下大型仪器设备年度定额收费为设备原值

的1%；学院大型仪器设备年度总定额为所有大型开放共享仪器设

备定额机时的总和，年初由实验室管理处牵头核定并下发学院，

学院根据各自实际组织实施。

第十六条 在考核等级评定，现场抽查和在线记录开放机时

无误的前提下，无事故、无投诉、无私自收费，年度总利用率≥

90%为优秀；75%≤年度总利用率<90%为良好；60%≤年度总利用率

<75%为合格；年度总利用率<60%为不合格。现场抽查和在线记录

开放机时有误或年度有事故、有投诉、有私自收费，年度考核评

定为不合格。

第十七条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服务考核结果向全校公

布，纳入学院考核指标。考核优秀并取得突出业绩的学院学校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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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奖励，不合格的学院，学校将实施设备投入增量控制、调拨设

备等措施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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